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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动者
不知高温津贴为何物

“没有高温津贴，也没跟老板提过。”来

自湖南岳阳的易先生是一名建筑工。

当被问及为何不向“包工头”提出发放

高温津贴要求时，易先生直言，大多数建筑

工人都没有高温津贴。“我是跟着老乡出来

干的，给我一人发，就得给所有工人都发。”

近日，记者在采访建筑工人、网约配送

员等户外工作者时发现，不少劳动者没有

拿到过高温津贴，甚至有些对这份“热权

益”仍不知情。以建筑工人为例，在询问多

个建筑公司、在建项目工地后，记者得知，

“劳务工人”大多都没有领取过高温津贴。

“我们会开展夏送清凉活动，在施工场地送

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品。”某建筑集

团华南公司工作人员说。

“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不是一回事。”

黄真光介绍，高温津贴属于用人单位依法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的津贴，有相应的行政规章

予以规范及约束。如用人单位未依法向劳

动者支付高温津贴，劳动者可以依法寻求救

济。高温津贴需要以货币形式（现金）支

付。而防暑降温费属于企业福利费的一部

分，现行法律法规对此无强制性规定。

“二者的发放方式也不同。”广东鹏浩

律师事务所律师谈自成补充说，高温津贴

纳入工资总额，而防暑降温费可以以现金

发放，也可以冷饮、防暑用品等实物形式发

放，用人单位有自主决定权，但清凉饮料等

实物不能充抵高温津贴。

讨要高温津贴权益
也有“保质期”

2015 年 6 月 9 日，胡女士入职深圳某

儿童床上用品公司，工作岗位为平车车

工。2022年2月28日，因公司未支付加班

工资、高温津贴等，胡女士与公司发生劳动

争议。

关于高温津贴部分，胡女士认为，公司

应支付 2015 年~2020 年的高温补贴 4500

元及2021年的高温补贴1500元。“公司未

举证证明劳动者工作场所存在降温设备及

工作场所温度未超过 33℃，应当承担举证

不能的法律后果。”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

认为，公司应当依法支付胡女士高温津贴

1500元。

“关于 2015 年至 2020 年的高温补贴

请求，因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法院并未支

持。”谈自成说。记者了解到，2021 年 6 月

1 日起，广东省规定的高温津贴标准从每

人每月15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300元。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

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高温津

贴属于普通劳动争议诉求，申请仲裁的时

效期间为一年。”黄真光表示。

“证据收集关键是看举证责任属于劳

动者还是用人单位。”谈及劳动者关于高温

津贴维权方面的困难，谈自成介绍，目前在

广东地区，当用人单位未提供证据证明已

支付劳动者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

以下的高温津贴，劳动者主张高温津贴应

予以支持。在其他地方，由于没有明确规

定，存在司法机关处理依然遵循“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的情形。

“此种情形下，劳动者主张高温津贴则

存在因举证不能导致不予支持的风险。”谈

自成认为，劳动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其工

作环境的温度确实达到了法律规定的高温

津贴标准，这可能需要专业的温度测量设

备和记录；其次，劳动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

其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具体时间段。劳动

者平时工作基本不会有温度测量设备和在

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具体时间段记录。

有无高温津贴
与劳动关系相关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就

业人群中涌现了一大批网约配送员，他们

的高温权益也引起了关注。

2021年6月14日，李先生入职某货运

代理公司，并注册为某配送平台骑手，次年

6 月 30 日离职。去年 1 月 4 日，李先生申

请劳动仲裁。公司主张，双方之间是合作

关系。同年 4 月 25 日，仲裁委裁决该公司

一次性向李先生支付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30日期间的高温补贴300元。

庭审时，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认为，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是高温津贴诉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前提。根

据在案证据，法院认定，李先生与货运公司

之间形成劳动关系。

关于高温补贴问题，法院认为，该公司

对李先生没有采取降温措施，而李先生作为

骑手，基本处于户外工作。2022年6月1日

至6月30日期间，广州气温一直处于33℃

以上，该公司应支付其高温补贴300元。

“针对户外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高温津贴维权要点在于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若能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且属于户外

作业的，劳动者关于高温津贴的诉求基本

上都能得到支持。”谈自成如是说。

《半月谈》 刘巍巍

为报复前女友，公开私密视频；将“一

夜情”性爱视频发布到网络；将女同学照片

P 成裸照上传至色情网站⋯⋯屡禁不止的

“网黄”乱象，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令受

害者不堪其扰，甚至造成“社死”（“社会性

死亡”）。针对“网黄”侵权案件，司法领域

仍存在打击难、调查取证难和舆论影响消

除难等维权困境，亟待加大打击力度、明确

法律适用、促进源头治理。

“网黄”粗暴践踏公民隐私

不久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

察院办理了一起“网黄”案件。被告人李某

因“一夜情”对象拒绝与其再次发生性关

系，出于报复心理，将偷拍的包含完整人脸

信息的被害人私密视频，上传至境外色情

网站，并使用具有侮辱性质的名称命名。

案发后，警方查明，李某除上传被害人私密

视频外，还在境外网站上传其与另外5名女

性发生性关系时拍摄的无面部等个人识别

信息视频42条，点击量总计达9000余次。

公安机关将李某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

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苏州工业园区

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依法追加认定李某涉嫌

侮辱罪，以李某涉嫌侮辱罪、传播淫秽物品

罪一并提起公诉，得到法院判决支持。

近年来，此类“网黄”案件时常发生。

2023 年 9 月，黑龙江齐齐哈尔网警通报，

犯罪嫌疑人盗取 9 名女生生活照、网课截

图等日常照片，配以露骨且极具侮辱性的

文字，并加以性暗示、软色情网络图片，连

同受害者联系方式一并发布至境外淫秽色

情App交友栏目，导致被害人多次接到骚

扰电话。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检察官余晓杰表示，此类行为严重侵犯被

害人的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

益。案件发生后，部分网民以“被害者有罪

论”观点将犯罪原因归结于被害人生活不

检点、不自爱，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给被害

人带来二次伤害，甚至“社会性死亡”。

司法维权遭遇“三难”

——法律适用存争议，打击难度大。目

前，理论与实务界有观点认为，针对违背他

人意愿传播能够识别被害人身份信息的私

密视频的行为，可以侮辱罪或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起诉。但在实践中，这两个罪名分别

存在维权门槛高和入罪标准高问题。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检察官邢赛英告诉记者，侮辱罪的入罪标

准需达到“情节严重”，侮辱罪从自诉转为

公诉，更需要“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

益”。在以往案件中，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的认定标准模糊，致使大部分案件无法启

动公诉程序，而自诉需被害人自行搜集证

据开展诉讼，被害人往往担心耗费巨量时

间、精力而却步。

如果考虑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

处，需根据相关个人信息重要性、对人身财

产安全的影响及程度、行为人获取个人信

息手段、个人信息是否被用于犯罪等，判定

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对“网黄”案件

行为人发布较少数量可识别个人信息的私

密视频，是否达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

节严重”的入罪标准，业界存在较大争议。

——境外传播、网络发酵，调查取证

难。基层执法人员表示，“网黄”案件中，犯罪

嫌疑人常将被害人私密视频上传至境外色情

网站，这些网站的服务器在境外，侦查机关无

法从后台提取播放量、转载量等关键证据，加

大了调查取证的难度。如果被害人自行查

证，更是难上加难，不仅要违规“翻墙”至境外

网站查看视频情况，还无法证明视频由何人

上传。基层办案民警表示，“网黄”案件中，谣

言、视频、图片等侵害信息，短时间内在网络

大量传播并反复发酵，信息源头难以查找，可

谓“造谣张张嘴，核实跑断腿”。

——罪名错配，舆论影响消除难。在

以往司法实践中，对“一夜情”或前男友在

网络公开传播女性私密视频，一般以传播

淫秽物品罪论处。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

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闵亚莉说，传播淫秽物

品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所造成

的危害是扰乱社会秩序，此罪名没有明确

的被害人。但违背他人意愿拍摄、上传其

私密视频，行为不仅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更

损害被害人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如

果将上述行为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罪，不

仅无法让涉案人员被认定为被害人，还会

将其污名为淫秽视频的“主角”，难以全面

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

织密司法网络
对“网黄”亮剑

从严打击，全面保护被害人合法权

益。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李某

案中，在认定传播淫秽物品罪的基础上，追

加认定侮辱罪，不仅释放严厉的警示信号，

更保障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赋予被害人

司法救济权利，从法律层面实现“去污名

化”。该院结合被告人行为方式和社会影

响等，综合认定李某行为符合“严重危害社

会秩序”情形，将案件转为公诉案件，减少

被害人讼累，有力打击犯罪行为，相关做法

值得借鉴、推广。

明晰法律适用标准，畅通刑事追诉渠

道。对“网黄”案件中未经他人同意拍摄甚

至传播能够识别他人身份的私密视频行

为，检察官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

件明确适用标准，如降低侮辱罪自诉转公

诉门槛、明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他情

节严重的情形”认定标准等，为被害人提供

更加有力、有效的法律救济。

加强普法宣传，强化“网黄”犯罪源头

治理。邢赛英建议，通过以案释法、多元普

法等方式，发挥执法办案的规则引领、价值

导向和行为规范作用，教育引导网民自觉

守法，培育社会文明风尚。

“网黄”致人“社死”，维权困境何解？

高温津贴咋被混淆成了冷饮、防暑药品？

《工人日报》 刘友婷

夏至已过，气温逐日攀升，劳动者的“高温权益”话题也随之“热”了起来。
高温津贴，是指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防暑降温措

施管理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
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
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然而，实践中，有的用人单位对高温作业劳动者依法享有的高温津贴进行
“冷处理”，不发放，或用清凉饮品、西瓜、防暑药物等防暑降温“福利”代替。

“高温津贴属于国家明文规定的津补贴项目，而防暑降温费属于企业福
利。”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审判庭法官黄真光建议用人单位严格依法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发放高温津贴时要在工资条中将该款项的性质予
以明确，避免发生纠纷时无法举证其已向劳动者发放了高温津贴。


